附件8：

2019年东莞市培养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申报指南
（“社会建设领军人才”城市建设管理类）

一、申报类别及名额

（一）类别:“社会建设领军人才”城市建设管理类。

（二）名额：不超过5名。
二、申报条件

申请人需满足以下相关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和创业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市管干部，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除外），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1964年6月30日及以后出生），在莞工作或创业满3年（2016年6月30日前已在莞工作），且评选当年仍在莞全职在岗。
2、品德素质优秀，具有坚定的政治品德、优秀的学术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3、专业贡献重大，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运行相关联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相关领域已取得较突出的创新成果，为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4、引领作用显著，能够在本市、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领本专业、本学科、本领域的发展方向，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5、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6、无违法犯罪记录或受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记录。
（二）具体条件。
经用人单位综合评价符合下列人才认定标准之一者，可经单位推荐提出人才认定申请。
1、省级及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含副省级市）级以上优秀专家。

2、教育部高等院校的博士生导师。

3、近5年，个人获得以下奖项者：
（1）国家科技进步奖；

（2）省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

（3）城市建设管理相关领域的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省专利奖金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

（4）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4、近5年，曾担任以下职务者：
（1）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能源研发（实验）中心主任，工程学术（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研发（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2）省、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学术委员会委员，省、部工程实验室负责人，省、部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含筹建1年以上项目）；
　　（3）省级及以上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4）高等院校省级及以上重点学科带头人；
（5）国家、省科学进步奖主要参与者；

（6）省级及以上工程建设相关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员；
　　（7）工程项目取得国家级奖项（如国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詹天佑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梁思成建筑奖、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等）的主要负责人。

（8）研究项目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的主要完成人。
（三）其它条件。

1、多次获得行业省级优秀奖项的项目主要负责人可作为申报参考条件。

2、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优秀人才，经本专业2名及以上专家联名举荐，可参与申报。举荐专家应为本领域国家突出贡献专家或省级以上重大人才项目入选者，每位专家当年可举荐1人。
三、申报材料
纸质申请材料采用A4纸规格打印，手写材料应当字迹工整、清晰，复印清晰、大小与原件相符，申请人需提供原件以供核对。
表1：个人所需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要求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纸质/电子版

	申报书
	申报书等表格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http://rlzyj.dg.gov.cn/），填写后双面打印，信息需清晰、准确，并由申请人亲笔签名盖指模。
	4
	1
	均需纸质、PDF格式扫描电子版

	身份证（护照）
	校验证书及鉴定的原件。

	1
	2
	

	学历学位证书
	
	1
	2
	

	专业资格证书/职称证明
	
	1
	2
	

	有关业绩成果（奖项、专利等）或荣誉称号证明资料
	
	1套
	2套
	

	主要成果（代表性论文、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等）
	
	1套
	2套
	

	主持（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
	
	1套
	2套
	

	在莞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或缴税记录）
	
	1套
	2套
	


表2：单位所需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要求
	原件份数（份/套）
	复印件
份数（份/套）
	纸质/电子版

	银行基本账户复印件
	校验证书及鉴定的原件。

	1
	2
	纸质、PDF格式扫描电子版


	企业证明材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公司或单位业绩）
	
	1
	2
	



四、申报时间及时限

受理时间：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审核时限：申请人在本单位提交申请，经用人单位审核后，报相应业务主管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业务主管部门对申报人条件及相关资料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后，从初审合格的人选中择优挑选不超过2名人选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有关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对申报人条件进行复核。
五、办理流程
（一）填写申请材料。申请人登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lzyj.dg.gov.cn/），下载并填写双面打印《东莞市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社会建设领军人才”城市建设管理类)申报书》，同时提供三年内工作计划及资金使用计划，经过用人单位审核。
（二）提交申报材料。以下材料均以A4纸规格打印、分类装订，形成完整的申报材料，由申报人或申报单位提交所属的业务主管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1、《申报书》与三年内工作计划及资金使用计划（均需有推荐单位加盖印章或签字），装订一式4份。
2、附件包括以下材料并按顺序排列：身份证（护照）、学历学位证书、专业资格证书（职称证明）、有关业绩成果（奖项、专利等）或荣誉称号证明的复印件、主要成果（代表性论文、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等）、主持（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在莞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或缴税记录）等。附件中各类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需有推荐单位或推荐人加盖印章或签字。附件材料装订一式2套。
（三）资格初审。业务主管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分别对申请人提交本部门的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查，初步审定申报人的申报资格，择优推荐不超过2名申报人（在被推荐人的申报材料中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综合评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初审、各单位择优推荐的申报人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序，拟定入选名单。

（五）上报专家评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从入选名单中择优推荐2—5名候选人于9月12日前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时报送申报情况一览表（纸质及Excel电子版），以供遴选和专家评审、确定拟入选对象。
六、受理地址
实行分业务主管部门现场受理，不实行网上申报受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的现场受理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表：
	序号
	受理单位名称
	受理地址
	受理电话
	联系人
	备注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下桥路段79号市住建局机关大楼606人事科
	0769-23321068
0769-22299508
	黄女士刘女士
	

	2
	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268号测绘大厦人事科
	0769-26983853
	林女士
	

	3
	市生态环境局
	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15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大楼6楼601室人事科
	0769-23391986
	邹先生李先生
	

	4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东莞市莞龙路141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楼人事科
	0769-22687751
	彭先生
	

	5
	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东莞市南城区西平宏伟路九天大厦9楼人事监察科
	0769-22411528
	戴先生吴小姐
	


七、常见申报问题答疑
1、问：证明资料复印件是否需申请人工作单位确认？

答：申请人工作单位需对证明资料核对原件、审查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注“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

2、问：任职证明需提交哪方面的资料？

答：需提交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或缴税记录、用人单位出具的职务聘书或职务证明。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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